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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教学竞赛管理，鼓励和支

持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竞赛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，提高教师教

学能力，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教学竞赛旨在鼓励和引导教师重视教学、研究

教学、改革教学，促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，发挥其示范带动

作用，以赛促教、以赛促研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教学竞赛是指由省级以上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（学会）以及学院举办的青年教师教

学竞赛、信息化教学大赛、微课教学比赛、说专业、说课等

教学技能竞赛活动。 

第二章  教学竞赛类别和级别 

第四条 教学竞赛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院级三个竞赛类

别。 

第五条 国家级教学竞赛包括： 

（一）国家 A 级教学竞赛。是指由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组

织主办的教学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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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 B 级教学竞赛。是指由国家级职教学会、国

家级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主办的教学竞赛。 

第六条 省级教学竞赛包括： 

（一）省 A 级教学竞赛。是指由省教育厅等省级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组织主办的教学竞赛。 

（二）省 B 级教学竞赛。是指由省级职教学会、省级专

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主办的教学竞赛。 

第七条 院级教学竞赛。是指由学院或二级院部组织举

办的教学竞赛活动。院级教学竞赛每年举办一次。具体时间

以学院通知为准。 

第八条 教学竞赛类别和级别以竞赛主办单位文件及授

奖单位公章为认定依据。 

第三章  教学竞赛的组织和管理 

第九条 为了加强教学竞赛的组织和领导，成立学院教

学竞赛工作组织委员会，主任由院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分管教

学副院长和教务处长担任，委员由二级院部院长（主任）担

任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，

全面负责教学竞赛日常工作。 

第十条 教学竞赛工作组织委员会全面负责教学竞赛的

组织领导，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审定教学竞赛工作计划； 

（二）审定教学竞赛实施方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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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指导教学竞赛工作实施； 

（四）研究审议教学竞赛重大事项； 

（五）审定教学竞赛奖励方案。 

第十一条 教务处负责教学竞赛的组织管理，主要职责

是： 

（一）制修订教学竞赛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制定教学竞赛工作计划； 

（三）制定教学竞赛实施方案； 

（四）审核教学竞赛经费； 

（五）拟定教学竞赛奖励方案； 

（六）收集、整理、存档教学竞赛资料。  

第十二条 二级院部负责教学竞赛的具体实施，主要职

责是： 

（一）制定本院部教学竞赛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； 

（二）制定本院部教学竞赛经费预算； 

（三）组织举办本院部教学竞赛； 

（四）负责本院部参赛教师的选拔、推荐、训练、指导； 

（五）收集、整理、存档教学竞赛相关资料。 

第十三条 二级院部参加或者举办教学竞赛，由参赛教

师所在院部提出申请，教务处审核，主管教学副院长批准后

方可参加或举办。 

第四章  教学竞赛的经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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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学院设立教学竞赛专项经费，列入学院年度

财务预算，专款专用。 

第十五条 教学竞赛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竞赛报名

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材料费、评审费以及表彰奖励等费用。  

第十六条 教师参加国家 A 级、省 A 级教学竞赛，生活

补助费按照 50 元/天·人标准发放，以实际训练天数进行结

算。 

第十七条 教师外出参加教学竞赛，差旅费按照学院财

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 教学竞赛的奖励 

第十八条 我院在编在岗教师或兼职教师，在国家级、

省级或院级教学竞赛获奖的，均可申请奖励。 

第十九条 奖励原则： 

（一）同一竞赛项目多次获奖，按最高级别奖励。 

（二）同一竞赛项目多人获奖，按最高奖项奖励。 

（三）同一竞赛项目既设个人奖，又设团体奖，按个人

进行奖励。 

（四）未经审批的竞赛项目获奖，不予奖励。 

第二十条 奖励标准： 

（一） 国家 A 级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10000、

8000、5000 元；国家 B 级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3000、

2000、1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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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 A 级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5000、3000、

2000 元；省 B 级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1000、800、

500 元。 

（三）院级教学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2000、1500、

1000 元。 

第二十一条 奖励程序：符合奖励条件的教师，由教师

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院部审查，教务处审核，主管副院长

审定，院长审批后，按规定标准予以奖励。 

第二十二条 申请奖励的教师须填写《咸阳职业技术学

院教学竞赛奖励申请表》，并提供获奖文件、证书复印件等

相关材料。 

第二十三条 教学竞赛每年集中奖励一次。每年 11 月为

当年竞赛奖励的有效时间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
